
文興高中搭乘校車管理辦法 
訂定日期：103 年 8 月 1 日 

第一次修訂：108 年 5 月 7 日 

第二次修訂：111 年 8 月 1 日 

 

一、學生搭乘校車需有車票，卡式車票以使用一學年為原則，臨時票僅限於當天

使用，搭乘校車時應攜帶車票備查。 

二、搭乘校車以學年申請，以學期為計算單位，車費亦同不分割。。 

三、搭乘以「學期」為計費單位，中途不可以退出。因校車非公車行駛，學期中

不可改不搭校車，若需改變應於上學期結束提出申請，並繳回車票。 

四、若因補習或其他因素上放學搭不同校車時，應辦理申請轉車，車票上再予註

明。 

五、臨時改搭其他校車時應購買臨時票。臨時票票價為月票票價除 30，若有搭

乘校車者，再打 8 折。 

六、 晚自習學生若有搭乘校者，晚上放學校車不再收費；若未搭乘校車者，則

依臨時票收費。 

七、規劃以「全座位，無立位」為原則，若因車次因素無法有座位者，其立位車

資以八折計。 

八、單程者車資為半價，單程及轉車者不安排座位。單程以回程且為本校校車為

原則。 

九、 外包車放學若無空位不售臨時票或接受轉車，本校自購校車因有立位故可

以售臨時票或接受轉車。 

十、搭單趟者應於開學前申請，且以放學搭乘原則，若遇到特殊狀況，再另行處

理。若原搭校車來回但於期中申請單趟者其計費以全部單趟(含前己搭車)計

算，單趟者以購買臨時票方式計算，不予打折。 

十一、 遺失卡車票應辦理補票，費用為 50 元。 

十二、 各車人數依校車乘載立座位規定。 

十三、若身體有特殊情形需安排座，應提出申請。 

十四、學生未依規定搭乘，被登記者依校規處理。 

十五、搭乘校車應注意事項： 

1. 本校學生搭乘之校車包含學校校車及外包車。 

2. 搭乘校車應於表訂時間提前 5 分鐘候車。 

3. 校車設車隊長 1 人及副車隊長 1 人，負責協助處理行車 

4. 學生在學期中若有長期需轉車者，應於開學後到校車組填寫申請表。 

5. 晚自習另安排車次，路線以按排之行車路線為準。 

十六、 其他未儘事宜，另行規定。 

十七、本辦法陳校長核示後實施。 


